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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李宛玲
電話：(02)7736-6347
電子信箱：moom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中央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1500157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函、修正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」第5點 

(A09000000E_1150015751_senddoc1_Attach1.PDF、
A09000000E_1150015751_senddoc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修正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

案」第5點，並自115年7月1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行政院115年2月6日院授人給字第1154000265號函辦理，

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國立中央大學

1150001941　115/02/11



1150015751 收文日期:115/02/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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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函
地址：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傳真：02-23979750
承辦人：蕭芳佳
電話：02-23979298
E-Mail：chia07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
發文字號：院授人給字第11540002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115E000751_1_06161517896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」第

伍點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

案」第伍點1份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懲戒法院、考
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
會行總處[含行政院秘書長]、行政院直屬三級機關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
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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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」第伍點 

 

伍、實施方式 

各地方政府依本方案及人事總處函送臺灣本島及離島地方政府指

定（基準）評核點評核結果標準化分數一覽表，規劃轄內各服務處

所之地域加給，並研具「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評核及調整計畫書」（如

附件 1-1、1-2）暨其附件，原則於適用本方案之前一會計年度 6 月

30 日前送人事總處備查。 

一、徵詢中央意見 

地方政府行政轄區內如有中央機關（構）學校或固定派出辦公

處所（以下簡稱中央機關），先行徵詢各該中央二級以上機關

意見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評估是否納入。中央機關應以「機關」

為單元，同一機關於同一地方政府轄區內均應一體適用地域

加給表或本方案。 

二、確認評核點 

如有新增或簡併評核點之需求，應敘明理由依照人事總處所

訂「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評核作業注意事項」等規範完成評核後

函送人事總處，經人事總處核算標準化分數後再送各地方政

府據以辦理。 

三、擇定指標 

就「臺灣本島地區各項評核指標」（如附件 2-1）、「臺灣離

島地區各項評核指標」(如附件 2-2)擇取 4 項以上評核指標，

且須依地理環境、交通狀況、艱苦程度及經濟條件等 4 個面向

均擇取至少 1 項評核指標。 

四、設定權重 

就擇取之評核指標分別設定權重，權重總和為 100%。 

五、計算分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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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別就各評核點以擇取之各項評核指標標準化分數×該指標

之權重加總計算其加權分數。 

六、劃分級別 

（一）以各評核點之加權分數，依本方案級別一覽表(如附件

3-1、3-2)規劃支給基本數額及年資加成，級別調整幅度

較現行制度增加 2 級以上者，應另敘明相關考量因素；

級別規劃無須照連續次序做選擇。 

（二）依地方政府規劃擬調降或停支基本數額之服務處所，

應配合調整；服務處所基本數額級別改變，年資加成

比率上限亦應配合調整，計算方式及原則與地域加給

表規定相同（如附件 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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